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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全全国国首首例例经经法法院院生生效效文文书书设设立立的的居居住住权权
以以支支付付补补偿偿款款的的方方式式调调解解结结案案！！

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上海二中院”）审结一起因房屋拆迁利益
分配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 本案最终以设立
附期限居住权，支付补偿款的方式调解结案。

上海二中院出具调解书后， 为保障居住
权的顺利登记， 承办法官陪同双方当事人一
同前往静安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办
理登记手续。 该中心在核查民事调解书后，确
定应依照 《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第
11.1.3 条的规定，办理“因人民法院生效法律
文书设立居住权的首次登记”。 日前，当事人
已经取得了居住权登记证明， 系上海市首例
经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设立并登记居住权的案
件。

【案情回顾】
高甲与高乙系兄弟，原共同居住在 A 房

屋。1995年，高乙增配 B房屋。双方协商由高
甲居住 B房屋，高乙居住 A房屋。

后两套房屋均被拆迁，A 房屋拆迁所得
款项由高乙支配。 B 房屋拆迁后， 安置 C 房
屋，产权登记为高乙，但该房屋自安置开始由
高甲居住。

高甲要求高乙将 C 房屋过户至其名下，
遭拒后提起诉讼， 要求确认其享有 C 房屋的
完整产权。

一审法院认为， 高甲在 B 房屋不具有常
住户口，不属于共同居住人，因此该房屋的全
部拆迁安置利益应归高乙所有， 故驳回高甲
的诉请。 高甲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中合议庭注意到，A 房屋的拆迁安
置款有高甲的份额， 但高乙未将该款项分配
给高甲，而是全部用于购置商品房。 如本案仅
简单地处理高甲的上诉请求， 高甲很有可能

提起另案诉讼，形成讼累。
合议庭为从根本上化解双方矛盾， 多次

向当事人释法析理，及时引入《民法典》中关
于居住权的规定， 并向行政部门核实居住权
登记制度的落实情况，在历经一次性补偿、设
置终身居住权等多种方案后， 最终促成双方
达成了 C房屋归高乙所有， 高乙为高甲设置
附期限居住权及支付补偿款的调解方案。

调解方案化解了双方自 20 多年前调换
居住权益而引发的矛盾， 一揽子解决了涉案
数套房屋的相关纠纷， 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双
方当事人的权益， 也促使兄弟二人在历经数
次诉讼后握手言和，维系了亲情。

【法官评析】
王晓梅
民庭团队负责人
北京大学全日制法律硕士
上海二中院青年审判业务带头人

居住权的设立规则
《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是对他人的住

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 居住权的设立
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1.以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

在涉及到离婚或分家析产、以房养老、父
母出资为子女购房又需保障居住权益等情形
下，均可自愿签订合同设立居住权，既可以约
定附期限的居住权，也可以约定终身居住权。

根据《民法典》第 367 条的规定，设立居
住权， 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
合同。 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二）住宅的位置；
（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
（四）居住权期限；
（五）解决争议的方法。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 依合同设立的居住

权，以登记为设立要件，居住权合同签订后，
双方当事人应当共同申请登记。

2.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 包括遗嘱继承

和遗赠。 以遗嘱继承获得居住权的，应以遗嘱
有效为前提。 以遗赠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如果
受遗赠人未及时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
或未完成遗赠扶养协议中约定义务的， 可能
会丧失权利。

《民法典》第 230 条规定：“因继承取得
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 ”

因此， 通过遗嘱继承设立的居住权并不
以登记为设立要件，而是自继承开始时，继承
人取得居住权。 但为避免争议，仍建议及时办
理登记。

3.以生效法律文书设立居住权
虽然《民法典》并未明确规定该种方式，

但根据居住权的立法目的及《民法典》物权
编、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生效法律文书也
可以是居住权设立的一种方式。

与居住权相关的风险提示
对居住权人：

（1）居住权人应妥善使用、管理、维护住
宅，不得滥用居住权对住宅造成损害。 造成重
大损害的， 除应向产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之外，还可能会丧失居住权；

（2）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除非有特别
约定， 居住权人也不得将设立居住权的房屋
出租；

（3）无偿设立的居住权，居住权人的家
庭成员或保姆等为其提供生活起居照顾的人
也可享有居住利益， 但该权利附属于居住权
人，在居住权消灭后，上述人员应及时搬离。

对产权人：
（1）不得妨碍居住权人正常居住使用房

屋， 对于可能会导致住宅毁损或灭失的重大
维修项目应承担维修责任；

（2）当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
亡时，居住权消灭，产权人应及时办理注销登
记；

（3）无法定事由，居住权合同自签订时
成立、生效，如产权人以未办理登记为由主张
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不会得到支持。

对购房人：
二手房交易中， 购房人可在三个环节控

制交易风险。
（1）事先查询。 购房时除应查询房屋的

权属、抵押、司法查封等情况，还应查询是否
登记有居住权。 此外，还应就所购买的房屋内
实际居住人口及居住原因有所掌握；

（2）事中约定。 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应就
是否有居住权作出特别约定， 并设置相应违
约责任条款；

（3）事后救济。 如在交易过程中因卖方
违背诚信， 隐瞒已设居住权或交易中新设居
住权的，应及时协商，协商不成的，及时诉诸
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上海二中法院）

唇枪舌战展风采 明理思辩学法律
第二届“黄浦教育·法理杯”高中法治辩论赛顺利举行

5月 28日下午， 第二届“黄浦教育·法理
杯”高中法治辩论赛在五里桥文化活动中心拉
开序幕。 为进一步提升黄浦区中学生学法热
情，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学生法治
理念及法治精神，值此《民法典》公布一周年之
际，黄浦区教育局、黄浦区司法局、黄浦区五里
桥街道法治建设委员会共同举办了第二届“黄
浦教育·法理杯”高中法治辩论赛。

本届比赛共有包括大同中学、上海市向明
中学、上海市第八中学等 14所中学报名参赛。
赛前，由上海市律协、黄浦区检察院、华东政法
大学律师学院分别组成律师、检察官、教师的指
导老师们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法律知识培训和
辩论技巧训练。 教练们表示，通过辩论赛的方
式，让高中生们学习《民法典》，掌握法律知识，
既有利于提高中学生的思辨能力，同时也能鼓
励高中生们主动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养。

在预赛（上）中，围绕“构建校园安全制度
约束更重要”（正方）和“构建校园安全自我约
束更重要”（反方），来自大同中学、上海市第
八中学、上海市第十中学分别对战上海市向明
中学、格致中学、中华职业学校，辩手们唇枪舌

战，针锋相对，他们敏捷的思维、出色的口才，展
现了新一代青少年们积极向上的昂扬风貌。 经
过三场激烈的比赛，最终大同中学、上海市第八
中学、上海市第十中学获胜，顺利进入下一轮比
赛。

五里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琳表示，五里

桥街道法治建设委员会以党建引领为指导，着
眼于“共治、共建、共享”的法治内涵，搭建沟通
交流平台， 推动基层法治建设工作的开展。
2020年第一届黄浦高中法治辩论赛的成功举
办，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学法热潮，获得了学生
及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本届辩论赛总结成功经

验，借助检察院、法院、律师、法学教授等群体的
专业优势，围绕校园安全、民法典知识、社会热
点案例等多个主题，帮助高中生们学习法律知
识，丰富业余生活的同时也鼓励我们青少年们
树立法治理想，投身基层法治建设工作，共同构
建法治社会。


